
7、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

（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

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广州市

中海达测绘仪器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52 人，营业收入为 12002 万元，

资产总额为 8020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山东

风途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2 人，营业收入为 250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25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成都

睿铂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从业人员 256 人，营业收入为 365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25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广东

满天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5 人，营业收入为 6502 万元，资产

总额为 450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广东

南方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56 人，营业收入为 856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6580 万元，属于（中型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惠普

（中国）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69 人，营业收入为 15605 万元，资产总额

为 12560 万元，属于（中型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青岛

路博建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5 人，营业收入为 350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2650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陕西

恒瑞测控系统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5 人，营业收入为 125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89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淮北

市华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025 人，营业收入为 685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35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苏州

振旺光电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0 人，营业收入为 98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78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深圳

市麦哲伦珠宝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358 人，营业收入为 3580 万

元，资产总额为 2658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湘潭

市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6 人，营业收入为 265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8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上海

望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0 人，营业收入为 250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125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上海

发瑞仪器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65 人，营业收入为 2302 万元，资产

总额为 18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东莞

市皓天试验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256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186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天津

津梁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56 人，营业收入为 1856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27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北京

天创尚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8 人，营业收入为 143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85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 （喀什大学地理科学实验教学中心项目），属于（制造）；制造商为（新华

三技术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63人，营业收入为 8963 万元，资产总额为 5983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

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2023 年 8 月 14 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

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注：具体详见《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

http://www.ccgp-xinjiang.gov.cn/xjcgPurchaseNews/xjcgImportantNot

ice/17368500.html?utm=sites_group_front.5b1ba037.0.0.86f51280036d11e

d915a6f032b6ddc62

潜在投标企业属于中小微企业的，请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如果未提供或提供虛假的“中小企业声明函”，投标企业将承担由此造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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